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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北市為人口密集之城市，各大瓦斯供應公司、桶裝液化

石油氣分灌裝場、販賣桶裝液化石油氣之瓦斯行等，平日均為

市民提供生活所需，使得高壓氣體的儲存設備分佈在全市各

地，這些設備因內含與外界有一定壓差的氣體，本身即容易因

氣體外洩而發生災害，再加上內含氣體多為可燃性或有毒性氣

體，一旦發生災害，更加深災害嚴重性，對市民生活造成嚴重

衝擊和心理恐慌，且有損本市公共安全形象。 

一般高壓氣體設施、天然氣供應設施場所及液化石油氣分

灌裝場及加氣站皆屬丙類危險性工作場所，風險等級較高，惟

事業單位在多年檢查後勞工安全衛生已臻水平。隨著全球勞工

安全衛生意識抬頭，勞動檢查策略逐漸由檢查轉型為輔導，藉

由事業單位自主管理，節省檢查人力並做有效之調配。瓦斯行

因規模小僱用勞工人數少，市場佔有率逐漸遭天然瓦斯佔據，

相對使勞工流動性大，除作業經驗不足外，教育訓練亦不易落

實，故本專案計畫將上述對象納入受檢名冊，藉由檢查輔導，

提升事業單位勞工安全衛生自主能力，減低職業災害之發生能。 

貳、降災目標 

一、建立大型高壓氣體設施、液化石油氣分灌裝場所、加氣站、

液化石油氣消費場所及一般高壓氣體設施事業單位自主管理

機制，透過現場設備安全衛生檢查及輔導，強化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及設施，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維護社會大眾生命財

產安全。 

二、落實自動檢查工作，提昇自主管理制度之推展。 

三、加強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宣導，建立工作安全理念，養

成維護公共安全意識。 

四、監督檢查工作場所，促進工作安全，以臻災害歸零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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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辦理依據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勞動檢查方針」。 

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度加強春安勞動檢查及災害防救計

畫」。 

三、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98年勞動檢查方針。 

肆、執行期間 

自98年1月1日起至98年12月31日止。 

伍、實施要領 

一、檢查對象 ：  

（一）一般高壓氣體設施：本年度列管事業單位7家，每4個月檢

查1次。 

（二）天然氣、瓦斯供應設施：本年度列管事業單位6家，每2個

月檢查1次。 

（三）液化石油氣分灌裝場及加氣站：本年度列管事業單位8

家，每3個月檢查1次。 

（四）液化石油氣消費場所(瓦斯行)：本年度列管事業單位119

家，每6個月檢查1次。 

二、檢查重點 ： 

本專案係依「勞工安全衛生法」、「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

自動檢查辦法」、「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鍋爐及壓

力容器安全規則」及「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等相關法令訂

定各檢查對象之檢查重點。 

三、實施方式： 

（一）檢查：依事業單位危害特性，並就發生災害時影響範圍大

小，採風險分級管理對策，有效運用檢查人力，實施多重

稽核監督檢查，分別依法令對安全衛生設施、作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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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健康管理及防護措施等實施現場檢查。 

1、A級：天然氣供應設施場所，供應本市所有天然氣之使用，

其供應量大、管線分佈範圍廣，危害及影響公共安

全甚大，屬於高風險場所，列為A級，實施高頻率監

督檢查，每2個月檢查1次，或由長官陪同檢查員檢

查，實施多重稽核監督檢查。 

2、B級：液化石油氣分灌裝場及加氣站，具危險性，危害公

共安全大，但其影響範圍小，範圍局限於工作場所

內，屬於中度風險場所，列為B級，應實施加強檢查，

檢查頻率為每3個月檢查1次。 

3、C級：一般高壓氣體設施、液化石油氣消費場所(瓦斯行)，

在工作場所內使用，安定度高，影響範圍小，屬於

低風險場所，列為C級，檢查頻率為每6個月檢查1次。 

（二）輔導：於實施檢查時，對事業單位違反規定事項當場予以

說明並輔導改善。 

（三）宣導及在職教育訓練：辦理宣導會及在職教育訓練，告知

各項作業危害及其預防措施、自動檢查要領及勞工安全衛

生相關法令資訊、職災案例及防災對策；並於本處網站迅

速更新公告相關法令、解釋令、教育訓練和宣導事項，

擴大宣導範圍，加快宣導速度。 

陸、預期目標與時程 

一、檢查預期目標：預估各專案共檢查140家事業單位，計327場次，

分別說明如下：  

（一）一般高壓氣體設施之事業單位計列管7家，每4個月檢查1

次，預計檢查21場次。 

（二）天然氣、瓦斯供應設施之事業單位計列管6家，每2個月檢

查1次，預計檢查36場次。 

（三）液化石油氣分灌裝場及加氣站之事業單位計列管8家，每3

個月檢查1次，預計檢查32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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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液化石油氣消費場所之事業單位(瓦斯行)計列管119家，每

6個月檢查1次，預計檢查238場次。 

二、時程規劃：檢查期間為98年1月至12月，並於同年4月辦理1

梯次鍋爐作業勞工在職教育訓練及2梯次壓力容器作業勞工

在職教育訓練。 

柒、執行成果 

一、檢查情形及缺失分析：本年度檢查場次共344場次，執行率為

105 ％，分述如下： 

（一）一般高壓氣體設施事業單位檢查：原列管7家，每4個月檢

查1次，預計檢查21場，其中1家關廠歇業，實際檢查家數

5家，實際檢查場次17場，缺失計2項，違規率達11.8％，1

項為捲夾點未防護，1項為配管未標明流動方向。 

（二）天然氣、瓦斯供應設施事業單位檢查：原列管6家，每2個

月檢查1次，預計檢查場次36場，實際檢查場次33場，其

中OO股份有限公司因高壓特定設備(地下儲槽)合格證逾

期且事前未提替代方案供本處審查，年度內僅檢查3次。

整體檢查缺失計3項，違規率達9％，1項為危險性設備未

經再檢查合格，2項為高壓氣體製造安全主任未受訓。 

（三）液化石油氣分灌裝場及加氣站事業單位檢查：原列管8

家，每3個月檢查1次，預計檢查場次32場，實際檢查場次

37場，檢查缺失計9項，違規率達24.3％，其中與教育訓練

有關者5項(勞安人員、缺氧作業主管、一般勞工未受在職

教育訓練，缺氧作業勞工未受3小時缺氧作業教育訓練)；

閥未標示開啟關閉方向、危險場所附近動火、通道地板未

保持不致跌倒、局限空間未置監視人員、在職勞工未實施

定期健康檢查各有1項。OO液化石油氣分灌裝場，97年9

月15日因颱風豪雨，部分儲槽周圍擋土牆發生崩塌，經本

處施以部分停工乙節，業經本處98年10月27日復工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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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液化石油氣消費場所(瓦斯行)檢查：原列管119家，每6個

月檢查1次，預計檢查場次238場，實際檢查場次238場，

計17項缺失，違規率達7.1％，其中10項與有害物及危險物

通識規則有關(其中7項為物質安全資料表未置放於工作場

所易取得之處，2項為物質安全資料表未每3年更新1次，1

項為有害物未做標示)，4項為瓦斯桶儲存週圍2公尺內使用

明火，2項為未設瓦斯洩漏警報裝置，1項為滅火器有效期

限逾期。檢查對象中OO企業因地址遷移，上半年無法檢

查，下半年得知新處所再實施檢查，另下半年新增OO實

業1家，檢查總場次仍為238場。 

二、檢查結果違反規定之處理情形： 

（一）OO股份有限公司因高壓特定設備(天然氣地下儲槽)定期

檢查須進行內部(開槽)檢查，儲槽設計非為開放式，公司

未在合格證屆期前檢送替代方案報經本處審查，藉以替代

定期檢查，致使合格證逾期，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第8條

第1項規定。因該公司為天然氣供應業，儲槽如處以停用

恐影響眾多民眾生計，故僅處以罰鍰並要求速提替代方案

供本處審查，替代方案業經本處98年8月審查通過，另公

司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第8條處以行政罰鍰乙節，因公司

提起訴願，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判決撤銷原處分，故本年度

專案檢查並無罰鍰及停工案件。 

（二）實施輔導與建議：檢查員於現場實施檢查時，對事業單位

發現之缺失項目一一解說，並輔導於最短時間內達成符合

勞工安全衛生規定之要求，降低職業災害之發生。 

（三）依法通知限期改善：事業單位有違反規定事項之事業單位

計31家次，佔總場次(344場)的9％，違反規定之事業單位

均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通知限期改善。 

三、宣導會辦理情形：年度內計辦理1梯次鍋爐作業勞工及2梯次



第6頁 

壓力容器作業勞工在職教育訓練(皆在98年4月份)，事業單位

參訓人數分別為60人、51人及44人，總計155人。 

捌、結論 

一、我國「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以下簡稱高壓則)係參考日本

「高壓氣體保安法」制訂，將設施安全分為製造、供應、儲

存、運輸、消費、廢棄及安全管理等章節，高壓則中「製造」

乙詞並非從原料製成新的物質，而是經由人為處理，在作業

流程中間或最終階段，生成「高壓氣體」，典型的高壓氣體製

造例子如下： 

（一）將非高壓氣體經加熱、加壓處理，使之成為高壓氣體(氣

體壓力在10 Kg/cm
2以上)。 

（二）將高壓氣體加壓至更高壓之氣體。 

（三）將較高壓之高壓氣體減壓為較低壓之高壓氣體(氣體壓力

仍在10 Kg/cm
2以上)，或將高壓氣體灌裝於容器或自儲槽

經由配管分裝置其他儲槽。 

（四）將氣態氣體(高壓氣體或非高壓氣體)經壓縮或降溫，生成

飽和蒸汽壓在2 Kg/cm2以上之液化氣體。 

（五）將液化氣體(無論壓力是否高於2 Kg/cm
2
)汽化為壓力10 

Kg/cm
2以上之氣體。 

二、高壓則中「消費」乙詞係相對於「製造」，「消費」非僅局限

消耗或使用掉，尚包含以人為處理使「高壓氣體成為非高壓

氣體之狀態」，例如以減壓設備瞬間(一次性)將高壓氣體之狀

態移轉為非高壓氣體再行利用之，則屬消費事業單位；惟如

為階段性減壓，過程中部分出現高壓氣體(氣體壓力大於10 

Kg/cm
2
)，則有「製造」及「消費」並存之現象。因高壓則對

「製造」安全設施規定較為嚴格，事業單位如有製造及消費

並存時，應從嚴認定視為製造事業單位。 

三、依前項所示，試舉某LPG(液化石油氣)加氣站為例，該站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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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型儲槽1座，定期向中油購買LPG，經中油LPG槽車每日

至加氣站卸油至儲槽，加氣站再將儲槽內LPG加壓灌至計程

車LPG鋼瓶上。以傳統概念而言吾等認為加氣站將LPG販售

給計程車，應屬高壓氣體消費事業單位，惟依高壓則規定，

壓力在2 Kg/cm
2以上之液化氣體即屬高壓氣體，加氣站之

LPG儲槽正常使用壓力約為7 Kg/cm
2，經馬達加壓至12 

Kg/cm
2再經油槍將LPG灌至瓦斯車後座60公升鋼瓶內，油槍

視為加氣站的最終輸出，輸出時仍為液化氣體(LPG)且壓力高

於2 Kg/cm
2，故該LPG加氣站屬高壓則中所稱之高壓氣體製

造事業單位。 

四、天然氣(NG)供應商，設有地上型或地下型儲槽，經由管線接

收中油之天然氣(氣態)，進氣管線壓力約為23 Kg/cm
2，部分

回路經加壓至更高壓力送至儲槽儲存，部分回路則經逐次減

壓，送至各地減壓站，廠區輸出管線末端壓力雖小於10 

Kg/cm
2，惟部分回路加壓至25～37 Kg/cm

2
 (隨事業單位而異) 

送至儲槽，且初次減壓階段仍在10 Kg/cm
2以上，作業流程中

間階段及最終階段生成高壓氣體，故上述天然氣供應商視為

高壓氣體製造事業單位。 

五、本市LPG灌裝場計有3家，該等事業單位設有地上型儲槽，藉

由自家槽車(槽車容量常用者為19公噸，45m
3，一般灌裝至80

％滿)至中油深澳港、寧揚煤氣、北部瓦斯等地灌裝LPG，槽

車回灌裝場後卸油至 LPG儲槽 (正常使用壓力約為 7 

Kg/cm
2
)，儲槽內之LPG經馬達加壓灌至瓦斯桶內(仍為液態氣

體，壓力約在6～7 Kg/cm
2
)，依高壓則規定，將高壓氣體灌裝

於容器之行為屬製造，該等灌裝場視為「高壓氣體製造事業

單位」。 

六、使用液態氮或液態氧之事業單位，例如生技公司利用液態氮

做為超低溫冷凍、醫院利用液態氧做為氧氣來源，外叫槽車

將液態氮或液態氧卸至儲槽，使用時透過蒸發器廣大表面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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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將儲槽內之液態氮或液態氧氣化為氣態，再透過管路連

接至其他設備再行利用，進行氣體之消費，此類事業單位屬

高壓則中所稱「高壓氣體消費事業單位」。常壓下液態氮沸點

約為-196℃，雖透過蒸發器吸熱來汽化，蒸發器表面溫度仍

低，常有結霜現象，實務上液態氮灌裝時會將蒸發器的結霜

面積控制在二分之一以下，如結霜面超過二分之一則表示流

量過大，應降低操作流量。 

七、本處曾於93年10月1日函請台北市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

會要求所屬瓦斯行會員加裝洩漏探測警報器、使用防爆電氣

設備，且限期於95年9月30日改善完畢。98年度檢查發現2家

瓦斯行未裝設瓦斯洩漏探測警報器，經瞭解為警報器故障汰

舊後未再購置所致；有關裝設防爆電器乙節，因國內瓦斯行

多為居家、商號混合，單純要求瓦斯行裝設防爆燈管並無法

發揮防爆功能，因瓦斯行使用之電腦、電風扇、冷氣機、電

視機、檯燈、瓦斯爐、熱水器等常用電器(或電子點火設備)

並未有防爆功能，市面上亦無相關防爆產品，故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於多次會議中表示，要求瓦斯行裝設防爆燈管較無實

質意義，實際檢查應著重於是否裝設瓦斯洩漏檢知警報器、

警報器是否定期請專業廠商實施靈敏度校正。 

八、依高壓則第71條第7款規定「從事高壓氣體製造中之灌裝作

業，應依左列規定辦理：一、…。二、…。三、…。四、…。

五、…。六、…。七、高壓氣體之灌裝，應使用符合現行法

令規定之合格之容器或儲槽」，桶裝瓦斯鋼瓶目前由消防署主

管，該署訂有「液化石油氣容器定期檢查基準」，各容器檢驗

場依此基準檢驗，鋼瓶檢驗合格視為合格之容器。依98年6月

3日新修正「液化石油氣容器定期檢查基準」，常見之液化石

油氣容器為2Kg、4 Kg、10 Kg、16 Kg、18 Kg、20 Kg及50 Kg，

檢驗期限如下： 

（一）50Kg裝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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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別認可檢驗合格日起，未滿8年者，每4年檢驗1次。 

2.自個別認可檢驗合格日起，8年以上未滿20年者，每3年檢驗

1次。 

3.自個別認可檢驗合格日起，20年以上者，每年檢驗1次。 

（二）16Kg、18Kg、20Kg裝容器： 

1.自個別認可檢驗合格日起，未滿10年者，每5年檢驗1次。 

2.自個別認可檢驗合格日起，10年以上未滿19年者，每3年檢

驗1次。 

3.自個別認可檢驗合格日起，19年以上者，每年檢驗1次。 

（三）2Kg、4Kg、10Kg容器： 

1.自個別認可檢驗合格日起，未滿18年者，每6年檢驗1次。 

2.自個別認可檢驗合格日起，18年以上者，每年檢驗1次。 

九、臺北市天然瓦斯(NG)目前由4家分區供應，OO股份有限公司

供應中正、大安、信義、松山、中山、萬華、大同等7個行政

區及士林區（只含明勝、福華2里），OO股份有限公司供應士

林（不含明勝、福華2里）、北投2個行政區，OO股份有限公

司供應文山區及北縣中和市、永和市、新店市及深坑鄉等區，

OO股份有限公司供應南港、內湖2個行政區及北縣汐止市等

區。4家瓦斯公司約占供應區域總戶數62％，其餘使用LPG者

約佔35％，以電力替代NG或LPG者約佔2％。 

十、多數人對醫院使用之大型液態氮、液態氧鋼瓶是否

屬高壓特定容器存有疑惑，依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

全檢查規則第4款規定「高壓氣體容器：係指供灌

裝高壓氣體之容器中，相對於地面可移動，其內容

積在500公升以上者」，市面常見液氮鋼瓶或液氧鋼

瓶，桶身雖大惟實際內胴約為外觀一半，其餘為夾層作為隔

絕防熱，實際容量多在250公升以下，因內容積未達500公升，

不視為高壓氣體容器，毋須合格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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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建議 

一、各類加氣站、天然氣供應商、LPG灌裝場及瓦斯行雖依規定

裝設氣體洩漏檢知警報設備(以下簡稱洩漏警報器)，惟洩漏警

報器之接受器(sensor)有其壽命，故定期檢測洩漏警報器靈敏

度是否在法規規定值之內有其重要性。以瓦斯行所裝設之洩

漏警報器為例，檢查時經詢問得知，商家係以瓦斯桶內之瓦

斯直接做測試，警報器有響即表示功能正常，殊不知依「氣

體洩漏檢知警報設備及其設置處所基準」規定，可燃性氣體

洩漏警報器之設定值應在爆炸下限之25％以下，另可燃性氣

體洩漏警報器之靈敏度誤差應在±25％之內，依上述規定，警

報設定值最高不得超過爆炸下限50％，實施靈敏度測試時應

使用(配製)標準氣體，不得逕行使用瓦斯桶內瓦斯測試，此部

分建議列為99年度檢查項目，並輔導瓦斯行在委託專業廠商

測試警報器時，應留供測試資料(含測試用瓦斯濃度)以供查

核。 

二、高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因內容繁瑣，多數檢查員未熟悉相關

規定，目前檢查策略係將受檢單位分為「一般高壓氣體設施、

天然氣及瓦斯供應、液化石油氣分灌裝場及加氣站及瓦斯行」

4大類，每大類受檢對象平均分散給各檢查員，此類作法優點

為檢查員可同時學習多種類型的檢查，缺點為無法深入瞭解

整體(因為每大類中每個檢查員僅檢查1-2家事業單位)。依高

壓則規定，製造事業單位每日處理能力及每日處理氣體容積

如達一定標準時，另有特殊之規定，故檢查員須熟悉各天然

氣及瓦斯供應商、液化石油氣分灌裝場及加氣站每日處理能

力及每日處理氣體容積，並做列管統計，以供後續檢查時查

核事業單位所置製造安全主任、製造安全作業主管、製造安

全規劃人員是否合於規定。上述每日處理能力及每日處理氣

體容積的計算須對高壓則規定及現場實務有詳細瞭解方可得

知，故本專案中的「天然氣及瓦斯供應商」、「液化石油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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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裝場及加氣站」等二大類受檢對象，建議由專人檢查，俟

熟悉後翌年再由他人接續，以利檢查經驗傳承。 

三、依平面媒體資料所示，行政院消保會於99年1月5日表示，市

售瓦斯鋼瓶使用超過20年者有800多萬支，超過40年者有3萬

多支，老舊鋼瓶容易造成漏氣或鋼瓶破裂，目前台灣未規定

鋼瓶使用年限，皆以驗瓶為檢驗合格標準，只要通過檢驗即

表合格，消保官建議應訂定鋼瓶使用年限以汰舊換新。消防

署在接獲眾多民眾反應及消保官建議後，已著手規劃，未來

將舉辦公聽會，討論是否要加以限制鋼瓶使用年限，確保民

眾使用的安全。 
 

 

 

 


